
关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房屋安全与抗震鉴定机构信用评价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的
起草说明

一、起草背景
为推进自治区房屋建筑安全与抗震性能鉴定行业信用体系建设，规范市场行为，构建以信用为基础的监管机制，优化营商环境，保障房屋安全鉴定工作质量，我厅研究拟定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房屋安全与抗震鉴定机构信用评价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办法》）。
二、起草依据
《办法》起草的依据主要有《优化营商环境条例》、《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促进建筑业持续健康发展的意见》（国办发〔2017〕19号）、《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快推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构建以信用为基础的新型监管机制的指导意见》（国办发〔2019〕35号）、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建筑市场信用管理暂行办法》（建市〔2017〕241号）、《既有建筑鉴定与加固通用规范》（GB 55021-2021）、《建设工程抗震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744号）、《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办公厅关于印发失信被执行人信用监督警示和惩戒机制建设分工方案的通知》（建办厅〔2017〕32号）、《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完善“信用中国”网站及地方信用门户网站行政处罚信息信用修复机制的通知》（发改办财金〔2019〕527号），并借鉴长沙市的《长沙市房屋安全鉴定机构信用信息暂行管理办法》。
三、起草过程
2025年2月，通过系统调研与专题研讨完成初稿编制；3月27日组织召开专家论证会，经系统梳理和吸纳专家意见后，于2025年4月发布征求意见稿，面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在充分吸收各方反馈意见的基础上，进一步修改完善，2026年4月形成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房屋安全与抗震鉴定机构信用评价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再次征求意见。
四、主要内容
《办法》共六章二十二条，分别是总则，信用信息的构成、采集和认定，信用信息评价和公布，信用信息结果应用，信用信息监督管理和附则六章内容。
第一章 总则，共六条内容。涵盖了《办法》制定目的和关键术语定义，并规定了适用范围、信用管理机制、信用信息管理原则以及宣传引导要求。
第二章 信用信息的构成、采集和认定，共四条内容。涵盖了信用信息的构成分类、不良信用信息的具体类别、信用信息的采集认定程序以及信用信息的动态变更管理。
第三章 信用信息评价和公布，共五条内容。规定了信用信息的计分标准、信用等级的划分标准、信用评价的实施周期、评价结果的公示要求以及信用信息的公布期限。
第四章 信用信息结果应用，共两条内容。明确了信用结果的运用方式，并规定了依据信用等级实施差别化管理的具体措施。
第五章 信用信息监督管理，共两条内容。建立了信用主体的异议处理机制，并明确了相关责任主体的责任追究办法
[bookmark: _GoBack]第六章 附则，共三条内容。规定了自治区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对《自治区房屋鉴定机构信用信息评价记分标准》的动态调整权限，明确了本办法由自治区住房城乡建设厅负责解释，并确定了本办法的具体施行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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